
长上卫职业字〔2021〕4号

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2021年度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加强我区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夯实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基础，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根据《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长卫职业发〔2019〕3号）要求，先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纸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网上打印）；

（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三）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个体防护用品的配备情况；

（四）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花名表及体检结果汇总报告；

（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提供详细目录）。

二、申报方式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和纸质文本两种形式，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用人单位首先通过“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https://www.zybwhsb.com/）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连同申报内容要求的资料报卫生健康和体育局职业健康股。

三、申报管理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按照属地分级管理的原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科负责辖区内中央驻晋企业、省属企业及所属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工作；（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市级负责以外的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对符合要求的，我局职业健康股为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网上打印），加盖公章，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以及相关材料归入职业健康监管档案。

四、申报时间

用人单位应在每年11月30日前完成本年度申报工作。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条规定向原申报单位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

（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或者技术引进建设项目的，自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进行申报;

（二）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三）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四）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收到有关检测、评价结果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用人单位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自生产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15日内向原申报单位报告并办理注销手续。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是监管部门履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的重要内容。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有助于引导用人单位掌握本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自觉做好防控工作，落实职业健康主体责任，也有助于监管部门掌握辖区内职业病危害的分布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管工作。有关用人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局将对已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进行重新核查，督促用人单位及时变更申报内容，确保用人单位申报内容与工作现场实际相符，为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认真检测，严格监管。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我局要加大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的监管力度，对未按规定申报或申报信息虚假的，一经发现，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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